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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董事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刊發本澄清公佈，以回應若干報章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十二日之報導。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刊發本澄清公佈，以回應若干報章於二
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有關以下內容之報導（「報導」）：

(1) 本公司之股息派發比率約為 30%（「股息政策」）；

(2) 毛利率上升 2%至 3% ；及

(3) 本公司與若干來自歐美之有意投資者就成立策略性聯盟或籌組合營公司或收
購之可行性而進行之磋商（「磋商」）。

董事會留意到報導之內容及謹澄清以下事項：

(1)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本公司招股章程內所披露，未來宣派
的股息金額將視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業績、營運資金、現金狀況及資本
需求及董事在當時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而定，而中期股息將一般約為全年預
期股息總額的 30%，但須視乎當時實際情況而定。再者，將不會宣派截至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因此，載於報導有關股息政策之內
容並不正確；

(2) 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朱志洋先生並未就毛利率上升事宜向任何傳媒發表任
何意見及並不知悉載於報導有關此等內容之來源；及

(3) 於本公佈日期，並未進行任何磋商。本公司並不知悉載於報導有關此等內容
之來源，及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均會按上市規則之規定而作出適當披露。

本公司股東或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請務須謹慎留意。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向榮

香港，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 (a)執行董事為朱志洋先生、陳向榮先生、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
生及邱榮賢先生； (b)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